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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司法部信息中心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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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电子定位腕带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社区矫正电子定位腕带的产品代号编码结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

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社区矫正对象佩戴的电子定位腕带的设计、研发、制造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5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T 2423.7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c:粗率操作造成的冲击(主要用于设备型样品) 

GB/T 2423.10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 2423.22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N：温度变化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 4943.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7408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22451  无线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性通用要求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

定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 31241  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 

GB/T 32638—2016  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及充电/数据接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SF/T 0055—2019  社区矫正术语 

SJ/T 11588—2016  BDS/GPS射频与基带一体化模块性能要求与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SF/T 0055—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SF/T 

0055—2019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社区矫正 community-cor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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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社区矫正机构在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协助下，在

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注：引自2012年3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条。 

[SF/T 0055—2019，定义2.1] 

3.2  

社区矫正电子定位腕带 community-corrections electronic positioning wrist band 

电子定位腕带  electronic positioning wrist band 

佩戴在社区矫正对象腕上，对其实施定位，具备防拆、防水和收发数据等功能，掌握其活动范围的

社区矫正专用电子终端。 

3.3  

盲区 blind area 

电子定位腕带由于外部原因无法通过移动通信网收发数据的区域。 

4 产品代号编码结构 

电子定位腕带产品代号由5段21位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表示，第1-3位是产品名称代号，第4位是产品

佩戴位置代号，第5-7位是企业名称代号，第8-9位是产品型号代号，第10-21位是产品序列号，段与段

之间用“-”分割。要求如下： 

a) 产品名称代号：用大写汉语拼音字母“DDW”表示； 

b) 产品佩戴位置代号：手腕佩戴式电子定位腕带用大写字母“S”表示，足腕佩戴式电子定位腕

带用大写字母“Z”表示； 

c) 企业名称代号：用 3 位大写汉语拼音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组合表示； 

d) 产品型号代号：用 2 位大写汉语拼音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组合表示； 

e) 产品序列号：用 1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其中应包含产品的生产年份（YYYY，见 GB/T 7408）、

星期（Www，见 GB/T 7408）和顺序号（5 位阿拉伯数字）。 

电子定位腕带产品代号编码结构如图 1 所示。 

□□□-□-□□□-□□-□□□□□□□□□□□□ 

 

产品序列号 

产品型号代号 

企业名称代号 

产品佩戴位置代号 

产品名称代号 

图1 电子定位腕带产品代号编码结构 

示例：××企业生产的手腕佩戴式电子定位腕带产品，企业名称代号为 ABC，产品型号代号为 01，产品序列号为

2018W0100001，则产品代号为 DDW-S-ABC-01-2018W0100001。 

5 技术要求 

5.1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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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定位腕带应采用一体式结构，由表体与表带组成。 

5.2 外观 

5.2.1 电子定位腕带表面应光滑，无凹痕、划伤、裂缝、变形、毛刺和霉斑等现象，表面涂层应无起

泡、龟裂和脱落，灌注物应无外溢。 

5.2.2 金属件应无锈蚀与其它机械损伤，塑胶件无明显缩水、划伤和脱漆。 

5.2.3 表带应平整、光滑和无扭曲，带面不应有明显麻点和划痕。 

5.2.4 电子定位腕带零部件应紧固无松动和翘起，各种功能应能正常工作。 

5.3 材质 

电子定位腕带的限用物质限量应符合GB/T 26572的要求。 

5.4 通讯方式及协议 

5.4.1 电子定位腕带应支持 2G/3G/4G/5G/NB-IoT（窄带物联网）/卫星传输等一种或多种远程通讯方

式。 

5.4.2 通讯协议应采用 TCP（传输控制协议）/UDP（用户数据报协议）/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COAP

（受限应用协议）/MQT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等，支持与省级社区矫正一体化平台互联。 

5.5 电池 

5.5.1 一般要求 

电子定位腕带应使用可充电电池供电。 

5.5.2 充电方法 

电子定位腕带与充电器应采用有线或无线方式充电，充电时符合以下要求： 

a) 首先为移动充电器充电，待充电器充满后再为电子定位腕带充电； 

b) 充电器充电期间不应为电子定位腕带充电，应将电子定位腕带与充电器分开进行充电； 

c) 人体在佩戴电子定位腕带充电时，应杜绝人体通过导线连接接触市电； 

d) 电子定位腕带充电期间腕带贴皮肤的部位温度不应超过 45℃。 

5.5.3 充电接口能力 

电子定位腕带与充电器的充电控制电路应具有限流保护装置，不应发生燃烧、爆炸及电路损坏的现

象。 

5.6 续航时间 

在正常使用环境下，电子定位腕带在电池饱和状态下每小时实施一次定位并上报条件下，续航时间

应＞72 h。 

5.7 功能 

5.7.1 定位功能 

5.7.1.1 定位模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5%E6%96%87%E6%9C%AC%E4%BC%A0%E8%BE%93%E5%8D%8F%E8%A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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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模式要求如下： 

a) 应支持卫星（北斗/GPS）、WIFI 和基站定位模式； 

b) 应支持多种定位模式相结合； 

c) 应支持定位模式智能切换。 

5.7.1.2 定位精度 

电子定位腕带的北斗/GPS 水平定位精度应≤20m。 

5.7.1.3 定位信息上传 

    定位信息上传要求如下： 

a) 应具备盲区补报功能,可存储 100 条以上的离线定位数据； 

b) 应具备定位数据采样频率可配置功能（取值以 min 为单位，范围应≤60min）。 

5.7.2 告警功能 

电子定位腕带应具备拆卸、低电和电子围栏告知等告警功能，告警的形式应支持屏幕显示、振动或

其它方式，具体要求如下： 

a) 拆卸告警功能：电子定位腕带应具有不可逆的硬件防拆装置，在遭到破坏、剪断或拆卸等非正

常摘取电子定位腕带时，应能实时向省级社区矫正一体化平台发送告警信息； 

b) 低电告警功能：电子定位腕带电量不足 20%时，应及时向社区矫正对象告警，提醒其充电； 

c) 电子围栏告警功能：电子定位腕带超出（或进入）省级社区矫正一体化平台默认的行政区划及

其他情况设定的电子围栏时，省级社区矫正一体化平台应能实时接收消息并向社区矫正对象提

示。 

5.7.3 开关机功能 

电子定位腕带在充电时应能自动开机；电子定位腕带使用时应无法通过按键操作进行关机，支持远

程关机功能。 

5.8 防拆性能   

防拆性能要求如下： 

a) 应具有不可逆的硬件防拆装置； 

b) 整体抗拉力应≥350N。 

5.9 外壳防护性能 

电子定位腕带的外壳防护性能应符合GB/T 4208—2017中IP68等级的要求。 

5.10 安全性 

5.10.1 设备安全性能 

电子定位腕带的安全性能应符合GB 4943.1的要求。 

5.10.2 电池安全性能 

电子定位腕带使用的电池安全性能应符合GB 31241的要求。  

5.11 电磁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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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定位腕带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T 22451的要求。 

5.12 环境适应性 

5.12.1 气候环境适应性 

电子定位腕带应按表1规定进行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状态改变，试验后电子

定位腕带应能正常工作。 

表1 气候环境适应性 

项 目 额定值 试验时间 状 态 

高温 （60±2）℃ 2 h 工作状态 

高温贮存 （65±2）℃ 16 h 非工作状态 

低温 （-20±3）℃ 2 h 工作状态 

低温贮存 （-40±3）℃ 16 h 非工作状态 

恒定湿热 （40±2）℃，相对湿度（93±3）% 4 h 工作状态 

恒定湿热贮存 （40±2）℃，相对湿度（93±3）% 48 h 非工作状态 

温度 

变化 
最低温度 （-10±2）℃ 

暴露时间：1 h 

转换时间：3 min 

循环次数：4次 

工作状态 

5.12.2 机械环境适应性 

电子定位腕带应按表2规定的机械环境适应性试验，试验后，电子定位腕带及其内部不应产生永久

性的结构变形、机械损伤、电气故障和紧固部件松动。电子定位腕带内部线路、电路板和接口等插件应

无脱落、松动或接触不良现象。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储存的数据应无丢失。 

表2 机械环境适应性 

项目 额定值 试验时间 状态 

振动 

频率范围：（10～55～10）Hz（正弦振动） 

位移幅值：0.35 mm 

1倍频程/min 

X、Y、Z方向各30 min，

共1.5 h 
工作状态 

冲击 

冲击脉冲波形：半正弦 

加速度幅值：300 m/s2 

脉冲持续时间：11 ms 

X、Y、Z各3次 工作状态 

自由跌落 
无显示屏跌落高度2 m，有显示屏跌落高度500 mm 

水泥地面 
任意4个面各1次 工作状态 

6 试验方法 

6.1 结构检验 

目视电子定位腕带结构，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的要求。 

6.2 外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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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背光条件下，以目视观感（500 mm处）和手感检验电子定位腕带，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2的

要求。 

6.3 材质检验 

电子定位腕带生产企业应提供省级以上检验机构依据GB/T 26125对主要材料的检验合格报告，判定

结果是否符合5.3的要求。 

6.4 通讯方式及协议检验 

电子定位腕带的通讯方式及协议应使用通讯卫星、通讯网络和通讯协议检测设备进行检验，判定结

果是否符合5.4的要求。 

6.5 电池检验 

6.5.1 一般要求检验 

在正常使用环境下，进行充电操作，检查电池，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5.1的要求。 

6.5.2 充电方法检验 

在正常使用环境下，进行充电操作，检查充电器；充电期间使用温度传感器获取腕带贴皮肤部位的

温度。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5.2的要求。 

6.5.3 充电接口能力检验 

按GB/T 32638—2016中5.4.2.1.1方法进行测试，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5.3的要求。 

6.6 续航时间检验 

在正常使用环境下，将电子定位腕带电池充电到饱和状态后，每小时实施一次定位，记录连续正常

工作时间，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6的要求。 

6.7 功能检验 

6.7.1 定位功能检验 

6.7.1.1 定位模式检验 

提供测试环境，在正常接入卫星（北斗/GPS）、WIFI 和基站数据的条件下，输出现场采集的卫星

（北斗/GPS）、WIFI 和基站数据，判定卫星（北斗/GPS）、WIFI 和基站定位模式、多种定位模式相结

合和定位模式智能切换等功能，结果是否符合 5.7.1.1 的要求。 

6.7.1.2 定位精度检验 

按照 SJ/T 11588—2016 中的定位和测速精度测试方法进行检测，判定结果是否符合 5.7.1.2的要

求。 

6.7.1.3 定位信息上传检验 

将电子定位腕带连接省级社区矫正一体化平台，在终端通信盲区和非盲区两种状态下，观察上传数

据和省级社区矫正一体化平台的接收数据，判定是否具备盲区补报和数据采样频率可配置功能，是否符

合 5.7.1.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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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告警功能检验 

将电子定位腕带连接省级社区矫正一体化平台，电子定位腕带在非正常摘取时，应能观察省级社区

矫正一体化平台实时接收到告警信息；将电子定位腕带放电至电量不足20 %时，应提示低电告警；电子

定位腕带应能接收省级社区矫正一体化平台消息并告警提示，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7.2的要求。 

6.7.3 开关机功能检验 

开关机功能检验要求如下： 

a) 开机：在电池耗尽关机状态下，进行充电，判断电子定位腕带是否可以自动开机； 

b) 关机：进行按键操作，判定结果是否符合 5.7.3 的要求。 

6.8 防拆性能检验 

防拆功能检验要求如下： 

a) 在不提供原配件的情况下，电子定位腕带被拆后无法复原，判定结果是否符合 5.8 a）的要求； 

b) 将电子定位腕带放入抗拉强度试验机，在表带正常扣锁的情况下，通过试验模具平直拉伸表带，

速度≥0.5mm/min，直至拉力＞350N。判定结果是否符合 5.8 b）的要求。 

6.9 外壳防护性能检验 

外壳防护性能中的防尘性能应按GB/T 4208—2017中第1位数字特征为6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防持

续浸水性能应按GB/T 4208—2017中第2位数字特征为8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9的要

求。 

6.10 安全性检验 

6.10.1 设备安全性能检验 

电子定位腕带生产企业应提供省级以上检验机构出具的符合GB 4943.1规定的的检测报告，以满足

5.10.1的要求。 

6.10.2 电池安全性能检验 

电子定位腕带所使用的电池应提供省级以上检验机构出具的符合GB 31241的检测报告，以满足

5.10.2的要求。 

6.11 电磁兼容性检验 

电子定位腕带生产企业应提供省级以上检验机构出具的符合GB/T 22451规定的检测报告，以满足

5.11的要求。 

6.12 环境适应性检验 

6.12.1 气候环境适应性检验 

6.12.1.1 高温试验 

电子定位腕带高温试验程序应按GB/T 2423.2—2008中5.2试验Bb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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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子定位腕带应在无包装的状态下，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并尽可能放在试验箱中央，

以使电子定位腕带的任何部位和箱壁之间有足够空间； 

b) 试验箱温度按（0.7～1）℃/min（指每 5 min 的平均值）的平均速率上升，逐渐升温至 60 ℃

±2 ℃。当电子定位腕带达到温度稳定后，开机并持续工作 2 h； 

c) 在试验结束前 30 min 时检查并记录电子定位腕带的状态； 

d) 试验结束后，将电子定位腕带断开电源，试验箱温度按（0.7～1）℃/min 的平均速率降低至

23 ℃±2 ℃，恢复 2 h后进行功能试验。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2.1的要求。 

6.12.1.2 高温贮存试验 

电子定位腕带高温贮存试验程序应按GB/T 2423.2—2008中5.2试验Bb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电子定位腕带应在无包装和不开机的状态下，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并尽可能放在试验

箱中央，以使电子定位腕带的任何部分和箱壁之间有尽可能多的空间； 

b) 试验箱温度按（0.7～1）℃/min 的平均速率（指每 5 min 的平均值）上升，逐渐升温至 65 ℃

±2 ℃。当电子定位腕带达到温度稳定后，搁置 16 h； 

c) 试验结束，试验箱温度按（0.7～1）℃/min 的平均速率降低至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的

某一数值，恢复 2 h 后进行功能试验。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2.1的要求。 

6.12.1.3 低温试验 

电子定位腕带低温试验程序应按GB/T 2423.1—2008中5.2试验Ab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电子定位腕带应在无包装的状态下，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并尽可能的放在试验箱中央，

以使电子定位腕带的任何部分和箱壁之间有尽可能多的空间； 

b) 试验箱温度按（0.7～1）℃/min 的平均速率（指每 5 min 的平均值）下降至-20 ℃±3 ℃。

当电子定位腕带达到温度稳定后开机，对电子定位腕带持续工作 2 h； 

c) 试验结束，将电子定位腕带断开电源，试验箱温度按（0.7～1）℃/min 的平均速率上升至正

常的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的某一数值，恢复 2 h 后进行功能试验。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2.1的要求。 

6.12.1.4 低温贮存试验 

电子定位腕带低温贮存试验程序应按GB/T 2423.1—2008中5.2试验Ab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电子定位腕带应在无包装和不开机的状态下，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 

b) 试验箱温度按（0.7～1）℃/min 的平均速率（指每 5 min 的平均值）下降至-40 ℃±3 ℃。

当电子定位腕带达到温度稳定后，搁置 16 h； 

c) 试验结束，试验箱温度按（0.7～1）℃/min 的平均速率上升至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的

某一数值，恢复 2 h 后进行功能试验。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2.1的要求。 

6.12.1.5 恒定湿热试验 

电子定位腕带恒定湿热试验程序应按GB/T 2423.3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电子定位腕带应在无包装的状态下，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 

b) 试验箱温度按（0.7～1）℃/min 的平均速率（指每 5 min 的平均值）上升至 40 ℃±2 ℃。当

电子定位腕带达到温度稳定后再加湿度至相对湿度为（93±3）%，开机后搁置 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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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试验的最后 30 min 内检查电子定位腕带的状态； 

d) 试验结束，将试验箱温度恢复到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的某一数值，恢复 2 h后进行功能

试验； 

e) 检查试验过程中及试验后电子定位腕带工作情况。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2.1的要求。 

6.12.1.6 恒定湿热贮存试验 

电子定位腕带恒定湿热贮存试验程序应按GB/T 2423.3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恒定湿热试验贮存试验可与中间省去恢复和功能测试的恒定湿热试验组合进行； 

b) 电子定位腕带应在无包装和不开机的状态下，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 

c) 试验箱温度按（0.7～1）℃/min 的平均速率（指每 5min 的平均值）上升至 40 ℃±2 ℃。当

电子定位腕带达到温度稳定后再加湿度至相对湿度为(93±3) %，搁置 48 h； 

d) 试验结束，将试验箱温度恢复到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的某一数值，恢复 2 h后进行功能

试验。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2.1的要求。 

6.12.1.7 温度变化试验 

电子定位腕带温度变化试验程序应按GB/T 2423.22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电子定位腕带应在无包装和开机状态下，放入-10 ℃±2 ℃的试验箱内搁置 1 h，并尽可能的

放在试验箱中央，以使电子定位腕带的任何部分和箱壁之间有尽可能多的空间； 

b) 在 3min 内将电子定位腕带移动到 30 ℃±2 ℃的试验箱内搁置 2 h，并尽可能的放在试验箱中

央，以使电子定位腕带的任何部分和箱壁之间有尽可能多的空间； 

c) 重复 a)到 b)试验 4 次； 

d) 在条件试验期间监测电子定位腕带，观察其状态的任何变化。在最后一个循环的高温和低温条

件试验期间的最初 10 min 内进行功能试验。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2.1的要求。 

6.12.2 机械环境适应性检验 

6.12.2.1 振动试验 

电子定位腕带振动试验程序应按GB/T 2423.10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电子定位腕带应在无包装和开机的状态下，紧固在振动台上（电子定位腕带和夹具综合重心的

垂线应位于振动台面的中心附近），应避免紧固电子定位腕带的装置件（螺栓、压板、压条等）

在振动试验中产生自身共振； 

b) 电子定位腕带按频率范围：(10～55～10)Hz(正弦振动)，位移幅值：0.35 mm，1 倍频程/min，

X、Y、Z 方向各 30 min，共 1.5 h 进行扫频振动；如果有共振频率，记录共振点，在共振频率

上振动 15 min。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2.2的要求。 

6.12.2.2 冲击试验 

电子定位腕带冲击试验程序应按GB/T 2423.5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电子定位腕带应在无包装和开机的状态下，紧固在冲击试验机的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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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电子定位腕带应按冲击脉冲波形：半正弦，加速度幅值：300 m/s
2
，脉冲持续时间：11 ms，X、

Y、Z各 3 次进行冲击试验。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5.12.2的要求。 

6.12.2.3 自由跌落试验 

电子定位腕带自有跌落试验程序应按 GB/T 2423.7 的规定。电子定位腕带应在无包装和开机状态下

按表 2 规定的高度自由跌落，判定结果是否符合 5.12.2 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电子定位腕带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7.2 型式检验 

7.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设计定型或生产定型时； 

b) 当结构、材质或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时； 

c) 产品首次生产或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d) 每年应进行周期性检验时； 

e) 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2.2 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应按表 3 规定执行，并按表 3 顺序自上而下依次进

行。 

表3 型式检验、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结构 5.1 6.1 ● ○ 

外观 5.2 6.2 ● ○ 

材质 5.3 6.3 ● — 

通讯方式及协议 5.4 6.4 ● — 

电池 

一般要求 5.5.1 6.5.1 ● — 

充电方法 5.5.2 6.5.2 ● — 

充电接口能力 5.5.3 6.5.3 ● — 

续航时间 5.6 6.6 ● ○ 

功能 

定位功能 5.7.1 6.7.1 ● — 

告警功能 5.7.2 6.7.2 ● — 

开关机功能 5.7.3 6.7.3 ● — 

防拆性能 5.8 6.8 ● — 

外壳防护性能 5.9 6.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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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安全性 
设备安全性能 5.10.1 6.10.1 ● — 

电池安全性能 5.10.2 6.10.2 ● — 

电磁兼容性 5.11 6.11 ● — 

环境 

适应性 

气候环境适应性 5.12.1 6.12.1 ● — 

机械环境适应性 5.12.2 6.12.2 ● — 

注：“●”为必检项目；“○”为抽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7.2.3 电子定位腕带型式检验数量为 2 台。 

7.2.4 型式检验（2台）的各项技术要求检验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合格；否则，判定型式检验不合

格。 

7.3 出厂检验 

7.3.1 电子定位腕带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7.3.2 电子定位腕带出厂检验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产品应按组批和抽样规则进行抽样，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应按表 3 规定执行。 

7.4 组批和抽样 

7.4.1 组批规则 

以同一结构、同一材料和同一种生产工工艺制造的电子定位腕带为一检验批。 

7.4.2 抽样规则 

7.4.2.1 出厂检验时，对同一批次的电子定位腕带进行结构、外观和续航时间项目的抽检。 

7.4.2.2 出厂检验的抽样数量应按表 4 规定执行。 

表4 出厂检验抽样数量 

批量数(件) 抽样总数 a(件) 
试验项目数量 

6.1 6.2 6.6 

1～99 4 1件 1件 1件 

100～999 6 2件 2件 1件 

1000～2999 8 3件 3件 1件 

3000～5000 15 8件 8件 2件 

a 抽样总数中1件为备用。 

7.5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全部项目合格，判定该批产品合格。续航时间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其他单项

性能指标检验不合格，则允许加倍抽样复验，如加倍复验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定该批产

品不合格。 

8 包装、运输及贮存 



SF/T 0056—2019 

12 

8.1 包装标识 

8.1.1 包装盒上应标注产品名称、产品型号、产品执行标准、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等信息。 

8.1.2 包装盒两端面标注的怕湿标识和小心轻放等标识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8.2 包装 

8.2.1 产品出厂包装应牢固可靠，在正常装运过程中应不碰伤和受潮。 

8.2.2 包装盒内应附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备件和随机工具。 

8.3 运输与贮存 

8.3.1 包装件在运输、贮存中不应露天堆放，不应日晒雨淋。搬运、装卸过程中应无抛摔等损伤外包

装的不当操作。 

8.3.2 贮存包装件的仓库应通风干燥，相对湿度应≤80%。 

8.3.3 包装件堆码底层距地面 250 m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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